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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专项核查意见

京天股字（2025）第 542-3号

致：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阳光诺和）的委托，担任其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中国法律顾问。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出具了《北京市天元律师

事务所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鉴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公司管理部于 2025年 10月 17日出具上证科创

公函【2025】0394 号《关于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草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以下简称《草案信息披露问询函》），本所对《草案信息披露

问询函》所涉需要律师核查的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本

核查意见）。

本所在《法律意见》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以及声明事项适用于本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有关用语释义与《法律意见》有关用语释义的

含义相同；《法律意见》与本核查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核查意见为准。

本核查意见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

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核查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交易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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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核查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草案信息披露问询函》问题 1的回复

1.关于收益法评估预测和业绩承诺。

（1）草案披露，朗研生命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虔控制的公司，

本次交易作价参考收益法评估结果，利虔及朗颐投资作出业绩承诺并以本次交

易所获对价为上限作出业绩补偿安排；（2）朗研生命主要从事化药制剂、原料

药及 CMO服务业务，最近两年一期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4.63亿元、4.15亿元、

2.31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0.28亿元、0.51亿元、0.44亿元；（3）公司

曾于 2023年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朗研生命 100%股权后终止。

请公司：（1）说明前次交易终止以来，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及变化情况，

前次交易收益预测与标的公司业绩实现情况，本次交易收益预测与前次的差异

及合理性；（2）结合医药行业政策、竞争格局以及标的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分

析本次交易收益预测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3）结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 1号》之 1-2相关要求，分析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协议》相关安排是否

符合监管要求，如否，请进行修改。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请评估师核查（1）（2）

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核查（3）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之 1-2相关要求，分析

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协议》相关安排是否符合监管要求，如否，请进行修改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以下简称《1号指引》）之

“1-2业绩补偿及奖励”，“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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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关联人，无论标的资产是否为其所有或控制，也无论其参与此次交易是否基

于过桥等暂时性安排，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均应

以其获得的股份和现金进行业绩补偿”，“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应当以其获得的股份和现金进行业绩补偿”。即如

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关

联人，则相关业绩补偿范围、方式需要符合《1号指引》的相关规定。

为更好地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

公司与利虔、朗颐投资、康彦龙（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对业绩补偿范围、业绩补偿计算方式、业绩补偿

期限、业绩补偿保障措施、业绩奖励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具体内容如下：

项

目

《1号指引》之“1-2 业绩补偿及

奖励”相关规定
业绩承诺补偿内容

是否

符合

业

绩

补

偿

范

围

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关联人，

无论标的资产是否为其所有或控

制，也无论其参与此次交易是否

基于过桥等暂时性安排，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

控制的关联人均应以其获得的股

份和现金进行业绩补偿。

业绩承诺方包括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康彦龙、朗颐投

资，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

的股份（含业绩承诺方将可转债转股后的股

份）进行补偿，其次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补偿。

符合

业

绩

补

偿

计

算

方

式

1、业绩补偿

以收益现值法、假设开发法等基

于未来收益预期的估值方法对拟

购买资产进行评估或估值的，每

年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

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

偿金额

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

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

金补偿。

2、减值测试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上市公司应

1、业绩补偿

（1）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删除了业绩补偿触发条件

相关条款，具体如下：

“如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

机构实施审计，标的公司于承诺期内逐年累

计的 2025年度、2026年度、2027年度、2028
年度对应实现的考核净利润低于逐年累计承

诺净利润，则公司应分别在其 2025年度、2026
年度、2027年度及 2028年度的《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的 30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承

诺方，业绩承诺方应在接到公司通知后，以

下述方式向甲方进行业绩补偿”
（2）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方将

于上市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

审核报告》后，依照下述公式进行补偿：

①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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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1号指引》之“1-2 业绩补偿及

奖励”相关规定
业绩承诺补偿内容

是否

符合

当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如：期末减值额/拟购买资产交易

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

数/认购股份总数，则交易对方需

另行补偿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量

为：

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3、净利润确定方式

按照前述第 1、2项的公式计算补

偿股份数量时，遵照下列原则：

前述净利润数均应当以拟购买资

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

确定

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

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如有）。

②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
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③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以可转换公

司债券补偿，当期应补偿可转债数量的计算

方式为：（当期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

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100元/张。

2、减值测试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业绩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

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中介机

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专项审

核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

试报告》。标的资产的减值额以该《减值测

试报告》为准。前述减值额为本次交易作价

减去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末的评估值并扣

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因股东增资、减资、

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经减值测试，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补偿期间内已

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已
补偿可转债数量×100 元/张+现金补偿金额

（如有），业绩承诺方应对公司另行补偿。

业绩承诺方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

份（含业绩承诺方将可转债转股后的股份）

进行补偿，其次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进行补偿。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1）减值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
绩承诺期间内乙方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

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内乙方已补

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总数×100 元/张-业绩承诺

期间内乙方已补偿现金金额。

（2）乙方须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减值补偿

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3）若乙方获得的股份数量不足补偿，应以

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补偿，具体计算公式如

下：（减值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

易股份发行价格）÷100元/张。

3、净利润确定方式

公司已与业绩承诺方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签署业绩补偿和减值测试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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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1号指引》之“1-2 业绩补偿及

奖励”相关规定
业绩承诺补偿内容

是否

符合

偿的净利润按如下原则确定：

（1）标的公司及其并表子公司财务报告的编

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

规的规定，并与甲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保

持一致。除非法律、法规规定或甲方改变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否则在业绩承诺期内，

未经甲方董事会同意，不得改变业绩承诺范

围内标的公司及其并表子公司的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

（2）标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数是指标的公司

在业绩承诺期实际实现的按照中国会计准则

编制的且经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业

绩

补

偿

期

限

业绩补偿期限不得少于重组实施

完毕后的三年。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本次重组的业绩承

诺年度为 2025年度、2026 年度、2027年度、

2028年度连续四个会计年度。

符合

业

绩

补

偿

保

障

措

施

业绩承诺方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

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

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

来质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

质权人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上述股

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

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

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

人作出明确约定。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业绩承诺方保证因

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优先用于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及减值

补偿，不通过质押、设置第三方股票收益权

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押（如涉及）

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本协议上述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具有潜在补偿义务情况，并

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

约定。

符合

业

绩

奖

励

1、奖励总额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

对标的资产交易对方、管理层或

核心技术人员设置业绩奖励安排

时，应基于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数

大于预测数的超额部分，奖励总

额不应超过其超额业绩部分的

100%，且不超过其交易作价的

20%。

2、奖励对象

上市公司应在重组报告书中明确

业绩奖励对象的范围、确定方式。

1、奖励总额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业绩奖励总额为标

的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指标

部分的 50%（上限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

2、奖励对象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业绩奖励对象为标

的公司届时在职的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具体

名单及比例由标的公司总经理提供，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虔及其直系亲属、

利虔一致行动人康彦龙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奖

励范围内。有权获得上述奖励的人员范围、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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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1号指引》之“1-2 业绩补偿及

奖励”相关规定
业绩承诺补偿内容

是否

符合

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

的，不得对上述对象做出奖励安

排。

分配方案和分配时间由标的公司总经理提

出，经标的公司执行董事审议通过，并经上

市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予以实施。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业绩补偿相关安排符合《1号指引》之“1-2 业绩补偿

及奖励”的监管要求。

（二）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获取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逐条对比是

否符合《1号指引》之 1-2相关要求。

2、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业绩补偿协议》《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安排符合《1

号指引》之 1-2相关要求。

二、关于《草案信息披露问询函》问题 2的回复

2.关于交易对方。

（1）草案披露，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对方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但未充分披露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形成的依据，以及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2）草案披露，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武汉开投尚需办理完毕

所持有的朗研生命股权的国有产权登记备案手续。

请公司：（1）结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说明本次交易对方的一致行动关系披露是

否完整，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方之间具体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及理由和依

据；（2）对于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交易对方，说明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是否

可能导致触发要约收购义务；（3）结合交易对方一致行动关系认定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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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的限售安排是否符合相关规定；（4）明确本次交易尚需

履行的具体审批程序、审批部门及进展情况，本次交易是否存在尚未履行完毕

的需要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完成的审查程序；（5）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

计人数，并说明是否超过 200人。

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说明本次交易对方的一致行动关系披露是否完整，

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方之间具体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及理由和依据

1、《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关于一致行动人认定和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1）《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当及时、准确地告知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拟发生的股

权转让、资产重组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并配合上市公司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2）《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对一致行动人认定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

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一个上

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

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

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

（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

（二）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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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在另一个

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四）投资者参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五）银行以外的其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

融资安排；

（六）投资者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

公司股份；

（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

（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

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

有本公司股份；

（十一）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份；

（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

一致行动人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投资者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应

当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也包括登记在其一致行动人名下的股份。

投资者认为其与他人不应被视为一致行动人的，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供相反

证据。”

（3）《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对一致行动人认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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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4.8 条规定：“上市公司

股东所持股份应当与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合并计算。一致行动人的认定适用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2、说明本次交易对方的一致行动关系披露是否完整，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

方之间具体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及理由和依据

（1）利虔、康彦龙、朗颐投资间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利虔持有交易对方朗颐投资 28.21%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

伙人；交易对方康彦龙持有交易对方朗颐投资 17.12%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

行事务合伙人。上述交易对方间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注：其中，朗颐投资有限合伙人王学友已离职，正在办理退伙相关市场主体变更登记备

案手续。

利虔为朗颐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康彦龙为朗颐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一）项，利虔、康彦

龙和朗颐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2）睿盈投资、睿盈管理、同达创投、广州正达、汇普直方、海达明德间

关联关系

王文刚持有天津信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3.70%股权，天津信华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2%股权；王文刚持有

海达必成 60%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文刚为天津海达创业投



10

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海达必成实际控制人。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交易对方睿盈管理 100%股权；持有霍

尔果斯达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持有交易对方同达创投 0.65%的财产

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广州正达 3.77%的财产份额，并

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交易对方睿盈管理持有交易对方睿盈投资 15.38%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

行事务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广州正达 9.81%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伙人；

持有交易对方海达明德 8.60%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伙人。

霍尔果斯达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交易对方海达明德 3.69%的财产份额，

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广州正达 6.79%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

有限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睿盈投资 7.21%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伙人；

持有海达必成 20%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伙人。

海达必成持有交易对方汇普直方 10%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基金管理人；持

有交易对方广州正达 1.13%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普通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同

达创投 0.65%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普通合伙人。

上述交易对方具体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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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盈投资、睿盈管理、同达创投、广州正达、汇普直方、海达明德均为受王

文刚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

上述企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3）凯泰民德、凯泰睿德间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凯泰民德执行事务合伙人系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对方

凯泰睿德执行事务合伙人系杭州凯泰洁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凯泰洁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系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此外，杭州凯泰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杭州凯泰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凯泰民德

0.17%的财产份额，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杭州凯泰博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凯泰睿德 0.35%的财产份额。

上述交易对方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凯泰民德、凯泰睿德均为受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上述交易对方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

（4）嘉兴迦得、青岛繸子间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嘉兴迦得与交易对方青岛繸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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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交易对方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嘉兴迦得、青岛繸子均为受深圳市繸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制

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上述交

易对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5）易简鼎虹、易简光晧、信加易玖号间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易简鼎虹、易简光晧、信加易玖号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广东易简投

资有限公司，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广州易简鸿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控制易简鼎虹 14.79%的财产份额。上述交易对方关

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易简鼎虹、易简光晧、信加易玖号均为受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上述交易对方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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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致行动关系。

（6）吉林敖东、信德一期、广发乾和、新余众优间关联关系

根据广发证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信息，截至 2025 年 6月 30 日，吉林

敖东单独持有广发证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63%，吉林敖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广发证券 A股和 H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11%，为广发证券第一大股

东；吉林敖东董事长李秀林于 2014年 5月至今，担任广发证券非执行董事。

交易对方广发乾和为广发证券全资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交易对方信德一

期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广发证券全资私募基金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发信德）；交易对方新余众优为广发信德的跟投平台。此外，交易

对方广发乾和持有交易对方信德一期 6.75%的财产份额，为信德一期有限合伙人。

上述交易对方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广发乾和已出具情况说明：“广发乾和是广发证券全资设立的证券公司另类

投资子公司。根据广发乾和合理所知，信德一期与广发乾和均为朗研生命股东，

信德一期管理人广发信德为广发证券全资设立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

广发乾和与广发信德同受广发证券控制。广发乾和持有朗研生命股份的行为符合

《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管理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管理规范》第二十一条规定：‘证券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与另类子公司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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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人员、机构、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运作、办公场所等方面相互独立、有

效隔离。证券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与另类子公司之间，应当建立有效的信息隔离机

制，加强对敏感信息的隔离、监控和管理，防止敏感信息在各业务之间的不当流

动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和利益输送风险。另类子公司应当参照《证券公司信息

隔离墙制度指引》，按照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建立健全信息隔离墙体系’。根

据《管理规范》，广发乾和与广发信德在人员、机构、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运

作、办公场所等方面相互独立、有效隔离，独立运营，独立决策。广发乾和对朗

研生命的投资行为为独立决策。广发乾和与广发信德及其管理的信德一期之间不

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广发信德及信德一期已出具说明：“信德一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广发证券

的全资私募基金子公司广发信德，新余众优为广发信德的跟投平台，广发乾和为

广发证券的全资另类投资子公司。根据《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

第二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及其他子公司与私募基金子公司及二级管理子公司

之间，应当在人员、机构、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运作、办公场所等方面相互独

立、有效隔离’，因此广发信德与广发乾和按照上述规定进行业务运作，相互独

立进行投资决策，广发信德管理的信德一期及跟投平台新余众优与广发乾和不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

如上述说明所述，信德一期的管理人广发信德和广发乾和分别为广发证券的

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和另类投资子公司，在人员、机构、资产、经营管理、业务

运作、办公场所等方面相互独立、有效隔离，信德一期、广发乾和不存在一致行

动关系。

新余众优为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跟投平台，实际与信德一期具有一

致行动关系。

吉林敖东和信德一期、广发乾和、新余众优之间投资朗研生命及参与本次交

易均独立自主决策，且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构成一

致行动人的规定的情形，因此吉林敖东和信德一期、广发乾和、新余众优不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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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补充披露内容

针对《重组报告书（草案）》“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之“四、（一）

关于交易对方相关事项的说明”的补充披露情况如下：

“（一）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各交易对方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1、利虔、康彦龙、朗颐投资间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利虔持有交易对方朗颐投资 28.21%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

伙人；交易对方康彦龙持有交易对方朗颐投资 17.12%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

行事务合伙人。上述交易对方间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注：朗颐投资有限合伙人王学友已离职，正在办理退伙相关市场主体变更登记备案手

续。

上述交易对方在标的公司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利虔 2,999.74 32.84

2 朗颐投资 1,051.71 11.51

3 康彦龙 147.76 1.62

利虔为朗颐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康彦龙为朗颐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第（一）项，利虔、

康彦龙和朗颐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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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睿盈投资、睿盈管理、同达创投、广州正达、汇普直方、海达明德间关

联关系

王文刚持有天津信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3.70%股权，天津信华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2%股权；王文刚持有

海达必成 60%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文刚为天津海达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及海达必成实际控制人。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交易对方睿盈管理 100%股权；持有霍

尔果斯达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持有交易对方同达创投 0.65%的财产

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广州正达 3.77%的财产份额，并

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

交易对方睿盈管理持有交易对方睿盈投资 15.38%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

行事务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广州正达 9.81%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伙人；

持有交易对方海达明德 8.60%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伙人。

霍尔果斯达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交易对方海达明德 3.69%的财产份额，

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广州正达 6.79%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

有限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睿盈投资 7.21%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伙人；

持有海达必成 20%的财产份额，并作为其有限合伙人。

海达必成持有交易对方汇普直方 10%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基金管理人；持

有交易对方广州正达 1.13%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普通合伙人；持有交易对方同

达创投 0.65%的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普通合伙人。

上述交易对方具体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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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对方在标的公司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睿盈投资 176.40 1.93

2 睿盈管理 6.23 0.07

3 同达创投 222.48 2.44

4 广州正达 148.32 1.62

5 汇普直方 69.71 0.76

6 海达明德 197.97 2.17

睿盈投资、睿盈管理、同达创投、广州正达、汇普直方、海达明德均为受

王文刚控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

项，上述企业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3、凯泰民德、凯泰睿德间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凯泰民德执行事务合伙人系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交易对方

凯泰睿德执行事务合伙人系杭州凯泰洁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凯泰洁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系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此外，杭州凯泰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杭州凯泰润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凯泰民德

0.17%的财产份额，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杭州凯泰博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凯泰睿德 0.35%的财产份额。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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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对方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上述交易对方在标的公司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凯泰民德 232.36 2.54

2 凯泰睿德 97.84 1.07

凯泰民德、凯泰睿德均为受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上述交易对方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

4、嘉兴迦得、青岛繸子间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嘉兴迦得与交易对方青岛繸子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繸子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述交易对方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上述交易对方在标的公司出资比例如下：



19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嘉兴迦得 121.82 1.33

2 青岛繸子 74.16 0.81

嘉兴迦得、青岛繸子均为受深圳市繸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

制的企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上

述交易对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5、易简鼎虹、易简光晧、信加易玖号间关联关系

交易对方易简鼎虹、易简光晧、信加易玖号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广东易简投

资有限公司，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广州易简鸿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控制易简鼎虹 14.79%的财产份额。上述交易对方关

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上述交易对方在标的公司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易简鼎虹 169.15 1.85

2 易简光晧 63.10 0.69

3 信加易玖号 30.67 0.34

易简鼎虹、易简光晧、信加易玖号均为受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上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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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6、吉林敖东、信德一期、广发乾和、新余众优间关联关系

根据广发证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信息，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吉林

敖东单独持有广发证券总股本的比例为 19.63%，吉林敖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广发证券 A股和 H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比例为 20.11%，为广发证券第一大股

东；吉林敖东董事长李秀林于 2014年 5月至今，担任广发证券非执行董事。

交易对方广发乾和为广发证券全资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交易对方信德一

期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广发证券全资私募基金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新余众优为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跟投平台。此外，交易对方广

发乾和持有交易对方信德一期 6.75%的财产份额，为信德一期有限合伙人。

上述交易对方关联关系及出资比例如下图所示：

上述交易对方在标的公司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信德一期 203.04 2.22

2 广发乾和 110.50 1.21

3 吉林敖东 81.22 0.89

4 新余众优 8.29 0.09

信德一期的管理人广发信德和广发乾和分别为广发证券的私募投资基金子

公司和另类投资子公司，根据广发信德、信德一期和广发乾和出具的说明，广

发信德和广发乾和在人员、机构、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运作、办公场所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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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相互独立、有效隔离，信德一期与广发乾和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新余众优

为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跟投平台，实际与信德一期具有一致行动关系。

吉林敖东和信德一期、广发乾和、新余众优之间投资朗研生命及参与本次

交易均独立自主决策，且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构

成一致行动人的规定的情形，因此吉林敖东和信德一期、广发乾和、新余众优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二）对于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交易对方，说明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是

否可能导致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假设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

股和按初始转股价格全部转股两种情形，本次交易前后，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交

易对方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

融资，可转债未转股）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

融资，可转债全部转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利虔、康彦

龙、朗颐投

资

31,535,339 28.86% 39,635,164 31.23% 47,735,004 33.03%

睿盈投资、

睿盈管理、

同达创投、

广州正达、

汇普直方、

海达明德

3,785,933 3.46% 5,369,759 4.23% 6,953,577 4.81%

凯泰民德、

凯泰睿德
1,441,742 1.32% 2,078,667 1.64% 2,715,591 1.88%

嘉兴迦得、

青岛繸子
0 0.00% 378,028 0.30% 756,056 0.52%

易简鼎虹、

易简光晧、

信加易玖号

0 0.00% 507,156 0.40% 1,014,315 0.70%

信德一期、

新余众优
2,287,370 2.09% 2,694,995 2.12% 3,102,621 2.15%

注 1：以上持股情况根据截至 2025年 9月 19日上市公司持股数据测算；交易对方取得

新增股份数量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整数股；此处假设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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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发的股票；

注 2：在计算“本次交易后（不考虑配套融资，可转债全部转股）”情形的持股比例时，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持股数量=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量+投资者可通过本次交

易取得的新增股份数量+投资者持有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非股权类证券所对应的股份数

量，持股比例=（投资者持有的股份数量+投资者可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新增股份数量+投资

者持有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非股权类证券所对应的股份数量）/（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上市公司本次用于购买资产所发行的股份总数+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非

股权类证券所对应的股份总数）。

注 3：前述持股比例，为剔除公司回购专户持有的公司 2,721,783 股股份计算的持股比

例。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五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

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

达到百分之三十时，继续进行收购的，应当依法向该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发出收购

上市公司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收购上市公司部分股份的要约应当约定，被

收购公司股东承诺出售的股份数额超过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的，收购人按比例进

行收购。”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证券交易，收购人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时，继

续增持股份的，应当采取要约方式进行，发出全面要约或者部分要约。”

如上表所述，本次交易完成后，若不考虑配套融资，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康

彦龙、朗颐投资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将超过 30%，参与本次发行股份及

可转债导致其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符合本办法第

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一）免于以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二）存在主体资格、股份种类限制或者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形的，免于向被收购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

约。”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三）

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

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年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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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朗颐投资、康彦龙已作出承诺，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及间接方式）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

方式转让，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及间接方式）自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利虔及其一致行

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并提交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

综上所述，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朗颐投资、康彦龙参与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

债导致其触发要约收购义务，于上市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非关联股东

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且同意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后，本次交

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就本次交易免于发出

要约。

（三）结合交易对方一致行动关系认定情况，说明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

的限售安排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1、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的限售安排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的限售安排如下：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交易对方

（利虔）

关于本次交易取

得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及间

接方式），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但向本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

外，上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

议方式转让等；

2、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

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

接及间接方式），自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3、本人在本次交易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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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易完成后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向本人控制的其他主体

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

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5、在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的前提下，本人同时承诺，在本

次交易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减值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

毕前，本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6、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以及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

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7、本人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8、若本人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

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9、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

（ 朗 颐 投

资）

关于本次交易取

得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2、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

转让；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

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单位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4、在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的前提下，本单位同时承诺，在

本次交易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减值补偿义务（如有）履行

完毕前，本单位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5、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以及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

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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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定；

6、本单位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7、若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

相符，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

调整；

8、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

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交 易 对 方

（康彦龙）

关于本次交易取

得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及间

接方式），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但向本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

外，上述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

议方式转让等；

2、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

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

接及间接方式），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

方式转让；

3、本人在本次交易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

易完成后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但向本人控制的其他主体

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

4、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的

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5、在遵守上述锁定期安排的前提下，本人同时承诺，在本

次交易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减值补偿义务（如有）履行完

毕前，本人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6、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以及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

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定。

7、本人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8、若本人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

符，本人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

整。

9、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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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

（刘宇晶、

陈春能、万

海涛、冯海

霞、赵凌阳、

马义成、皋

雪松、杨光、

许昱、单倍

佩、章海龙、

赣州国智、

武汉开投、

武汉火炬、

中润康健、

广发乾和、

吉林敖东、

新余众优、

睿盈管理、

同达创投、

易简鼎虹、

广州正达、

青岛繸子、

汇普直方、

易简光晧、

信 加 易 玖

号）

关于本次交易取

得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人/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2、本人/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

式转让；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以及本人/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

锁定期约定；

4、本人/本单位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

市公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5、若本人/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

定不相符，本人/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

定进行相应调整；

6、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

（ 杭 州 方

汭、凯泰民

德、信德一

期、海达明

德、睿盈投

资、中誉赢

嘉、嘉兴迦

得、凯泰睿

德）

关于本次交易取

得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单位为私募投资基金，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

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四十八个月，且不存在《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项情形，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

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2、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

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以及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

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

定；

4、本单位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5、若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

相符，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



27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主要内容

调整；

6、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

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

（ 宏 腾 医

药）

关于本次交易取

得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锁定期的

承诺函

1、本单位为私募投资基金，其中：（1）用于认购股份的部

分标的资产（对应标的公司 139.4185万元出资额）持续拥有

权益的时间已满四十八个月，且不存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

情形，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就该部分标的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2）
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就其他标的资产（对应标的公司 222.4763
万元出资额）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2、本单位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

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可

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以及本单位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

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公司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

定；

4、本单位承诺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在解除锁定后进行转让的需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5、若本单位基于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

相符，本单位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定进行相应

调整；

6、如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

位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的限售安排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的相关规定

根据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交易对方的类型及其用于认购股份、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的限售安排符合《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第七条的规定。

3、结合交易对方一致行动关系认定情况，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的限售安

排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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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三）经上市公司股东会非关

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

股，且公司股东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

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虔持有上市公司 27.59%股份（剔除公司

回购股份后为 28.27%）。本次交易中，利虔及其本次交易的一致行动人康彦龙、

朗颐投资将因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交易完

成后，若不考虑配套融资，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康彦龙、朗颐投资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的股权比例将超过 30%，参与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导致其触发要约收购义

务。

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朗颐投资、康彦龙已作出承诺，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及间接方式）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

方式转让，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及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施转股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直接及间接方式）自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2025年 10月 31日，公司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批准利虔及其一致行

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并提交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上市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且同意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后，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就本次交易

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交易前，朗颐投资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交易中，利虔、康彦龙已

承诺在本次交易之前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完成后起 18 个月内不

得转让，但向本人控制的其他主体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除外。

因此，本次交易，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朗颐投资、康彦龙关于本次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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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可转债的限售安排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第七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四）明确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具体审批程序、审批部门及进展情况，本

次交易是否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需要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完成的审查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取得的批准程序

（1）上市公司已经取得的批准

2025 年 5月 12 日，阳光诺和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议案。阳光诺

和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六次会议已审核同意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

发表了同意的审核意见。

2025年 9月 25日，阳光诺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北京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

议案。2025年 9月 25日，阳光诺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

项。

2025 年 10 月 31 日，阳光诺和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阳光诺和发行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2025 年 10

月 31日，阳光诺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2）交易对方已经取得的批准

目前，除武汉开投获得其所属国家出资企业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武汉市国资委的批准和/或备案外，交易对方均已按其

各自的决策制度就参与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批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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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公司已取得的批准

朗研生命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已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2、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程序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尚

需取得以下批准和授权：

（1）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并同意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康彦龙、

朗颐投资免于发出要约；

（2）武汉开投获得其所属国家出资企业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或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武汉市国资委的批准和/或备案；

（3）本次交易构成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股份事项，需经上交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4）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综上所述，截至本专项意见出具日，除武汉开投获得其所属国家出资企业武

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武汉市国资委的批准和/

或备案尚需在上市公司股东会前完成外，本次交易不存在尚未履行完毕的需要在

上市公司股东会召开前完成的批准程序。

（五）补充披露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计人数，并说明是否超过 200人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股东人数超过二百人的未上市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2025 修订）》的规定，“股份

公司股权结构中存在工会代持、职工持股会代持、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股份代

持关系，或者存在通过“持股平台”间接持股的安排以致实际股东超过二百人的，

在依据本指引申请行政许可时，应当已经将代持股份还原至实际股东、将间接持

股转为直接持股，并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本指引所称“持股平台”

是指单纯以持股为目的的合伙企业、公司等持股主体”、“以依法设立的员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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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计划以及以已经接受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私募股权基金、资产管理计划和

其他金融计划进行持股，并规范运作的，可不进行股份还原或转为直接持股。”

参考前述规则及市场案例，本次交易将交易对方穿透至自然人、非专门以持

有标的资产为目的的法人、非专门以持有标的资产为目的且经备案或登记的私募

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口径计算人数；此外，对于本次交易停牌公告前 6个月

至 2025 年 10 月 23日（即 2024年 10月 24 日至 2025年 10 月 23 日，以下简称

特定期间）获得标的公司权益的交易对方或其上层权益持有人，进行穿透计算并

将其穿透至自然人、非专门以持有标的资产为目的的法人、非专门以持有标的资

产为目的且经备案或登记的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口径计算人数。



1

本次交易，交易对方穿透计算方法及结果说明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1 利虔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 朗颐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否 否 是 -

2-1 利虔 自然人 否 - - - 否 0（重复）

2-2 康彦龙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3 张执交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4 孙洪彬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5 吴红梅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6 刘延奎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7 李志东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8 王学友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9 孔斌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10 刘克垒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11 温超群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12 林均富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3 刘宇晶 自然人 否 - - - 否 1

4 赣州国智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否 否 是 -

4-1 杨玉良 自然人 否 - - - 否 1

4-2 李建辉 自然人 否 - - - 否 1

4-3 盛发强 自然人 否 - - - 否 1

4-4 许晓军 自然人 否 - - - 否 1

4-5 陈永红 自然人 否 - - - 否 1

5 宏腾医药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否 1

5-1 物产中大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05-12-08 是 否 否 0

5-2 杭州市临安区交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2-22 是 否 否 0

5-3 杭州资云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2-22 是 否 否 0

5-4 浙江青山湖科研创新

基地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2-22 是 否 否 0

5-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腾

搏瑞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18-02-22 是 否 否 0

5-5-1 沈垚 自然人 否 2016-11-28 - - 否 0



3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5-5-2 范军民 自然人 否 2016-11-28 - - 否 0

5-5-3 陶达 自然人 否 2016-11-28 - - 否 0

5-5-4 蔡文勇 自然人 否 2016-11-28 - - 否 0

5-5-5 于黎辉 自然人 否 2016-11-28 - - 否 0

5-5-6 单瑞平 自然人 否 2016-11-28 - - 否 0

5-5-7 廖平生 自然人 否 2016-11-28 - - 否 0

5-6 宁波宏诚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6-13 是 是 否 0

6 杭州方汭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否 是 是 -

6-1 纽威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5-09 是 否 否 1

6-2 王龙宝 自然人 否 2017-05-09 - - 否 1

6-3 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5-09 是 否 否 1

6-4 季小丽 自然人 否 2017-05-09 - - 否 1

6-5 李思聪 自然人 否 2017-05-09 - - 否 1

6-6 北京茗嘉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是 2025-06-13 是 是 是 -

6-6-1 饶松涛 自然人 否 2017-01-16 - - 否 1



4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6-6-2 饶春梅 自然人 否 2018-12-05 - - 否 1

7 凯泰民德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否 1

7-1
深圳市厚德前海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18-05-28 是 是 否 0

7-1-1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否 2013-10-17 是 否 否 0

7-1-2 海南思坦利科技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6-02-23 否 否 否 0

7-1-3 深圳市厚德前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3-10-17 是 是 否 0

7-2 杭州凯泰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5-28 是 是 否 0

7-3 杭州凯泰润汇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5-28 是 是 否 0

8 同达创投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否 1

8-1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0-07-31 是 是 否 0

8-2
杭州海达必成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20-07-31 是 是 否 0

8-2-1 霍尔果斯达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5-16 是 否 否 0

8-2-2 王文刚 自然人 否 2017-05-16 - -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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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8-2-3 刘杰 自然人 否 2017-05-16 - - 否 0

8-2-4 陈巧 自然人 否 2017-05-16 - - 否 0

8-2-5 童克锋 自然人 否 2017-05-16 - - 否 0

8-2-6 张桢恒 自然人 否 2017-05-16 - - 否 0

8-3 杨玉良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重复）

8-4 马德华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8-5 刘鹏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8-6 梅泽华 自然人 否 2020-10-21 - - 否 0

8-7 李德良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8-8 杨泽煜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8-9 刘志奎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8-10 孙豫琦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8-11 王爱香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8-12 崔淑艳 自然人 否 2020-10-21 - - 否 0

8-13 郭光 自然人 否 2020-10-21 - - 否 0

8-14 许杰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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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8-15 雷进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8-16 崔少帅 自然人 否 2020-07-31 - - 否 0

9 信德一期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否 1

9-1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股份有限公

司
否 2015-02-06 是 否 否 0

9-2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5-02-06 是 是 否 0

9-3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9-04 是 否 否 0

9-4 新余高新区九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6-01-06 是 否 否 0

9-5 北京鲁能恒信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6-01-06 是 否 否 0

9-6 开平市盛丰贸易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6-01-06 否 否 否 0

9-7 徐留胜 自然人 否 2016-01-06 - - 否 0

9-8 陈剑武 自然人 否 2016-01-06 - - 否 0

9-9 姚浩生 自然人 否 2016-01-06 - - 否 0

9-10 温志成 自然人 否 2016-01-06 - - 否 0

9-11 黄凤婵 自然人 否 2016-01-06 - -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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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9-12 陈佩华 自然人 否 2016-01-06 - - 否 0

9-13 珠海互娱在线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6-21 是 否 否 0

9-14 李文佳 自然人 否 2016-01-06 - - 否 0

9-15 唐泉 自然人 否 2016-01-06 - - 否 0

9-16 汕头市世易通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6-01-06 是 否 否 0

9-17 广东华庆聚鼎实业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2-10-25 是 否 否 0

10 海达明德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1

10-1 西藏泰达新原科技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4-26 是 否 否 0

10-2 宋相喜 自然人 否 2017-07-04 - - 否 0

10-3 游坚波 自然人 否 2017-07-04 - - 否 0

10-4 宁波海达睿盈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9-07 是 是 否 0

10-5 刘鹏 自然人 否 2017-07-04 - - 否 0

10-6 霍尔果斯达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7-04 是 否 否 0

10-7 胡丽霞 自然人 否 2017-08-28 - -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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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10-8 王萍 自然人 否 2017-07-04 - - 否 0

10-9 覃克 自然人 否 2017-07-04 - - 否 0

10-10 王洪敏 自然人 否 2017-07-04 - - 否 0

11 睿盈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是 1

11-1 宁波海达睿盈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6-01-08 是 是 否 0

11-2 中盛汇普（天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6-01-08 是 否 否 0

11-3 天津滨海联投控股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1-01-07 是 否 否 0

11-4
天津市东丽区东华科

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是 2025-02-18 是 否 是 -

11-4-1 梅泽华 自然人 否 2024-06-11 - - 否 1

11-4-2 天津市东丽区东华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4-06-11 否 否 是 -

11-4-2-1 梅泽华 自然人 否 2024-06-05 - - 否 0（重合）

11-4-2-2 梅成东 自然人 否 2024-06-05 - - 否 1

11-5 霍尔果斯达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3-08 是 否 否 0

11-6 宁波市高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6-01-08 是 否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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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11-7 许杰 自然人 否 2016-10-08 - - 否 0

11-8 马德华 自然人 否 2016-01-08 - - 否 0

11-9 刘鹏 自然人 否 2016-01-08 - - 否 0

11-10 游坚波 自然人 否 2016-01-08 - - 否 0

11-11 李德利 自然人 否 2016-10-08 - - 否 0

11-12 杨友志 自然人 否 2016-01-08 - - 否 0

12 陈春能 自然人 否 - - - 否 1

13 易简鼎虹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是 1

13-1 李鹏臻 自然人 否 2022-08-01 - - 否 0

13-2
广州易简鸿昌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21-12-17 是 是 是 -

13-2-1 广东中玺供应链有限

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是 2024-11-29 否 否 是 -

13-2-1-1 广东中玺控股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3-08-25 是 否 否 1

13-2-1-2 邓晖 自然人 是 2025-04-03 - - 否 1

13-2-2 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3-08-25 是 是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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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13-3 李红雨 自然人 否 2021-12-17 - - 否 0

13-4 广州弘旭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21-12-17 是 否 否 0

13-4-1 汪坤 自然人 否 2021-09-03 - - 否 0

13-4-2 曹建新 自然人 否 2021-09-03 - - 否 0

13-4-3 谭柏林 自然人 否 2021-09-03 - - 否 0

13-4-4 邹明辉 自然人 否 2021-09-03 - - 否 0

13-4-5 郑渊 自然人 否 2021-09-03 - - 否 0

13-4-6 崔嵘 自然人 否 2021-09-03 - - 否 0

13-5 周建明 自然人 否 2021-12-17 - - 否 0

13-6 郑和 自然人 否 2021-12-17 - - 否 0

13-7 沈军虹 自然人 否 2021-12-17 - - 否 0

13-8 姚坚秋 自然人 否 2021-12-17 - - 否 0

13-9 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1-11-17 是 是 否 0

14 万海涛 自然人 否 - - - 否 1

15 中誉赢嘉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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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15-1 中银国际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1-22 是 是 否 0

15-2 饶春梅 自然人 否 2017-01-22 - - 否 0（重复）

15-3 苏州东方创联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1-22 是 否 否 0

15-4 吉安市汇鑫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11-06 是 否 否 0

15-5 苏州市吴江滨湖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1-22 是 否 否 0

15-6
苏州国发苏创养老服

务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17-01-22 是 是 是 -

15-6-1 苏州国发创业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是 2025-05-20 是 是 否 1

15-6-2 苏州国发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2-12-20 是 是 否 1

15-7 苏州市吴江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1-22 是 否 否 0

15-8 苏州市吴江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1-22 是 否 否 0

15-9 太仓市淏华科技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1-22 是 否 否 0

16 广州正达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否 1

16-1 岳洋 自然人 否 2019-08-13 - -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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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16-2 广州市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8-13 是 是 否 0

16-3 李际芳 自然人 否 2022-06-08 - - 否 0

16-4 宁波海达睿盈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7-08 是 是 否 0

16-5 霍尔果斯达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7-08 是 否 否 0

16-6 罗子勋 自然人 否 2022-06-08 - - 否 0

16-7 黄埔投资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0-08-26 是 否 否 0

16-8 马德华 自然人 否 2019-08-13 - - 否 0

16-9 杨泽煜 自然人 否 2019-08-13 - - 否 0

16-10 天津海达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7-08 是 是 否 0（重复）

16-11 上海啸崇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8-13 否 否 否 0

16-12 袁萍 自然人 否 2019-08-13 - - 否 0

16-13 雷进 自然人 否 2019-08-13 - - 否 0

16-14
杭州海达必成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19-07-08 是 是 否
0（重复

8-2）

17 康彦龙 自然人 否 - - - 否 0（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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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18 冯海霞 自然人 否 - - - 否 1

19 武汉开投 有限责任公司 否 - 是 否 否 1

20 武汉火炬 有限责任公司 否 - 是 否 否 1

21 中润康健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否 否 否 -

21-1 魏林华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1-2 魏林友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2 嘉兴迦得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否 是 是 -

22-1 李秀权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2 何绮剑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3 陈瑶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4 林小丽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5 郭桂标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6
深圳市繸子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3-29 是 是 否 1

22-7 吴杰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8 马小伟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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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22-9 罗智聪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0 吕昊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1 陈翠兰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2 赵艺鸣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3 孙小燕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4 宋雨桐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5 王丹丹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6 张元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7 董陕平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18 李治权 自然人 否 2019-03-29 - - 否 1

22-19 甘沛斯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20 陈晓冰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2-21 刘晓华 自然人 否 2020-01-09 - - 否 1

23 广发乾和 有限责任公司 否 - 是 否 否 1

24 凯泰睿德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是 1

24-1 杭州拱墅科技创业创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4-28 是 是 否 0



15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新基金有限公司

24-2 方泽宇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3 项晓峰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4 杭州同鑫合富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18-04-28 是 否 否 0

24-4-1 黄世专 自然人 否 2016-03-29 - - 否 0

24-4-2 孙浩文 自然人 否 2016-03-29 - - 否 0

24-4-3 冯琦 自然人 否 2016-03-29 - - 否 0

24-4-4 莫炜国 自然人 否 2016-03-29 - - 否 0

24-4-5 任卓超 自然人 否 2017-04-14 - - 否 0

24-4-6 金君 自然人 否 2016-03-29 - - 否 0

24-5 孟菡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6 俞补孝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7 冯文才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8 黄海翔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9 胡少杰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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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24-10 潘国荣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11 吕宠珍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12 周培棠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13
上海高信智强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企业 是 2025-03-12 是 是 是 -

24-13-1 陈越强 自然人 否 2022-04-06 - - 否 1

24-13-2 上海高信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2-04-06 是 是 否 1

24-14 周靖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15 吕光扬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16 刘晓春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17 翁庆彪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18 王志锋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19 茅哲烽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20 赵国春 自然人 否 2018-04-28 - - 否 0

24-21 重庆钧思锐菲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是 2025-07-07 是 否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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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24-21-1 重庆晶澜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9-01-09 否 否 是 -

24-21-1-1 方槐 自然人 否 2018-12-25 - - 否 1

24-21-1-2 应洁明 自然人 否 2021-04-28 - - 否 1

24-21-2
重庆钧思锐菲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

工会委员会 否 2021-06-22 否 否 否 1

24-22 杭州凯泰洁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4-28 是 是 否 0

24-23 杭州凯泰博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8-04-28 否 否 否 0

25 吉林敖东
上市股份有限公

司
否 - 是 否 否 1

26 青岛繸子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否 是 是 -

26-1 艾延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1

26-2 郭桂标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0（重复）

26-3 严子平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1

26-4 于献星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1

26-5 梁泳霖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1

26-6 萧向阳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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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26-7 谭文龙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1

26-8 谭艳颜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1

26-9 郭植源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1

26-10 吕昊 自然人 否 2021-08-24 - - 否 0（重复）

26-11
深圳市繸子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0-11-20 是 是 否 0（重复）

27 汇普直方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否 1

27-1
杭州海达必成创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有限合伙企业 否 2017-06-28 是 是 否
0（重复

8-2）

27-2 中盛汇普（天津）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17-06-28 是 否 否 0

27-3 董世海 自然人 否 2017-06-28 - - 否 0

28 赵凌阳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9 易简光晧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否 1

29-1 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0-10-29 是 是 否 0

29-2 凌云燕 自然人 否 2020-10-29 - - 否 0

29-3 孙豫琦 自然人 否 2022-08-23 - -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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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29-4 喻智丽 自然人 否 2020-10-29 - - 否 0

29-5 周晓春 自然人 否 2020-10-29 - - 否 0

29-6 薛敏 自然人 否 2020-10-29 - - 否 0

29-7 杨军 自然人 否 2024-05-14 - - 否 0

30 马义成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1 皋雪松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2 信加易玖号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是 否 1

32-1 广东易简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责任公司 否 2021-09-26 是 是 否 0

32-2 吴笑宇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3 张利群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4 李鹏臻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5 邓晖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6 张坤 自然人 否 2022-08-15 - - 否 0

32-7 曾建东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8 沈军虹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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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32-9 沈亮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0 张瑜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1 付程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2 袁建设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3 贺军辉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4 辛瑛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5 黄彬彬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6 付海龙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7 吴捷枫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8 蔡美娜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2-19 赵泰然 自然人 否 2021-09-26 - - 否 0

33 杨光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4 许昱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5 单倍佩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6 章海龙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 新余众优 有限合伙企业 否 - 是 否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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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37-1 许一宇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 肖雪生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 敖小敏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4 曾浩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5 谢永元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6 陈重阳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7 陆洁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8 黄贤村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9 彭书琴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0 朱啸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1 叶卫浩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2 朱成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3 张颖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4 李忠文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5 汤国扬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6 宋若梦 自然人 否 - - - 否 1



22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其他对外

投资

是否为已备案私募基

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37-17 孙俊瀚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8 刘军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19 蒋宇寰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0 崔增收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1 黄豪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2 徐申杨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3 沈爱卿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4 刘睿婕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5 汪涵瀚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6 邹双卫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7 李超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8 陈亮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29 谭小波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0 李瑾瑶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1 李瑾琳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2 黎忠明 自然人 否 - - - 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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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名称 类型

是否存在特定期

间内取得标的公

司权益的情况

取得权益时间

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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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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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计算

股东数量

（人）

37-33 池丽平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4 麦小颖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5 张琦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6 宋红霞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7 刘瑛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7-38 邓滢 自然人 否 - - - 否 1

38 睿盈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否 - 是 是 否 1

合计 - - - - - - 133

注：上述取得权益时间为工商变更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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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次交易，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计人数未超过 200人。

（六）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交易对方填报的调查问卷，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

三条核对，判断交易对方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查阅上市公司《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200名明细数据

表》（股权登记日：2025年 9月 19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决议审议通过的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计算本次交易前后，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的交易对方以及其他交易对方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情况。

（3）查阅上市公司现阶段已履行的董事会会议文件、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

议及审核意见；

（4）访谈交易对方，了解非自然人交易对方参与本次交易应该履行的决策

程序并查阅交易对方提供的决策文件；对于国有股东武汉开投，查阅其上级单位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准文件；

（5）查阅朗研生命审议本次交易正式方案的股东会会议文件；

（6）查阅本次交易《购买资产协议》；

（7）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查询交易对方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

况、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交易对方股东情况，计算穿透股东数量。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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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及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补充披露本次交易对方之间具体关联关系、一致

行动关系及理由和依据。

（2）本次交易，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朗颐投资、康彦龙参与本次发行股份

及可转债导致其触发要约收购义务，于上市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非关

联股东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且同意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后，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

第（三）项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利虔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就本次交易

免于发出要约。

（3）根据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交易对方的类型及其用于认购股份、可转

换公司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本次发行股份及可转债的限售安排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本次交易，交易对方穿透后的合计人数未超过 200人。

（以下无正文，为本核查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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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诺和药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重组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专项核查意见》

之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

支 毅

__________________

李梦源

本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号

国际企业大厦 A座 509单元，邮编：10003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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